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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認養契約 

（計畫編號：               ） 

一、 設施名稱：  

二、 坐落地點： 

三、 土地所有權人： 

四、 申請認養者： 

五、 認養起迄期程： 

六、 平日清潔維護及管理計畫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此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○○○○○○（管理財產機關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認養單位（組織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業登記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附件五 


